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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文件  
 

 

北林校发〔2021〕51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林业大学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

和反馈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北京林业大学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馈工作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林业大学 

2021年 10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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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馈 

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，畅通和规范教职

工利益诉求渠道，及时有效办理和反馈教职工利益诉求，构建

和谐北林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教师法》，按照《中共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

师生员工合法利益诉求反馈机制建设的意见》精神要求，制定

《北京林业大学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馈工作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管理办法）。 

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全校在职教职工和与学校签订

劳动合同的工会会员。 

第三条 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馈工作在校党委的领导

下，坚持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，促进学校

和谐发展。 

第四条 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馈在学校工会系统中运

行。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，及时处理教

职工反映的问题，积极引导教职工以理性、合法的形式表达利

益诉求，及时跟进有关单位和部门有效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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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工作机构 

第五条 校工会下设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馈工作办公

室，负责日常工作。 

第六条 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馈工作实行三级负责

制，即工会小组、二级工会、校工会分级负责。 

工会小组负责本小组范围内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馈工

作。工会小组长应通过个别谈话和小组活动，及时掌握会员思

想动态，及时向二级工会反映教职工的利益诉求，并做好信息

沟通工作。 

二级工会负责处理本单位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馈的具

体工作。二级工会负责人是本级工会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

馈的首问责任人，负责本单位教职工利益诉求的受理工作。涉

及本单位内部的事项，应及时与单位党政班子沟通解决和反馈。

对于解决过程中存在困难的利益诉求应及时上报校工会，并认真

及时地做好信息沟通工作。 

校工会负责接待涉及学校层面的以及二级单位工会转办的

教职工利益诉求的受理、转办、反馈和总结工作。涉及面广、

影响大的事项应向主管校领导报告。 

第三章 申诉与接待 

第七条 教职工利益诉求申请可通过工会小组、二级工会

的相关人员面对面、电话、电子信箱等方式提出。二级工会负

责人应公布电话和电子邮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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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利益诉求申请也可以通过北京林业大学校工会微信公

众号权益通道和电话（010-62338488）进行。教职工利益诉求办

理和反馈工作办公室负责教职工利益诉求的日常接待工作，做

好登记、记录和归档工作。  

第八条 教职工利益诉求申请，要如实提交相关材料，反

映真实情况，对其申诉材料的真实性或反映情况的真实性负责。 

第九条 二级单位工会在收到教职工利益诉求申请后，于 3

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确认，情况紧急或对个人、学校造成重大

影响的事项应当即确认。 

校工会接到利益诉求申请，应在 3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和

确认，重要事项要及时向主管校领导汇报。 

第四章 受理与办理 

第十条 教职工利益诉求受理范围： 

1.涉及教职工及会员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诉求； 

2.涉及教职工及会员职称、晋级的诉求； 

3.涉及教职工及会员劳动争议的诉求； 

4.其它涉及教职工及会员利益的诉求。 

第十一条 教职工利益诉求不受理范围： 

1.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诉求； 

2.损害集体及群众利益的诉求； 

3.依法应当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律途径解决的

诉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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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诉求人不能保证诉求内容真实性，不能提供有效证据的

诉求； 

5.以转移责任或逃避问题为目的诉求； 

6.恶意性诉求； 

7.内容涉密暂不能公开的诉求； 

8.其它不属于受理范围的诉求。 

第十二条 利益诉求受理： 

1.凡教职工提出的利益诉求，需填写《教职工利益诉求登

记表》，做到当日受理、即时记录； 

2.承办人员要与申请诉求人现场签字确认诉求内容的准确性； 

3.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诉求，即时告知申请诉求人。 

第十三条 利益诉求办理： 

1.工会小组和二级工会应及时办理诉求事项。对可以解决

的诉求，办理结果要及时向校工会汇报，由专人做好办结记录。

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时办理的诉求，应及时将具体情况呈报校

工会。 

2.校工会对职工利益诉求分类汇总，填写《教职工利益诉

求办理单》，由党政办按照工作职责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办理。

对于需要跨部门的诉求办理，由党政办牵头召开联席会议讨论

解决。 

对于涉及学术评价、职称晋升等学术问题的诉求，以及涉

及劳动人事争议的诉求，校工会在主管领导同意后，责成教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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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权益保障与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委员会负责。教职工权益

保障与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委员会可邀请 9-11 位专家（其中

包括有关部门负责人和 1 名法务人士），组成评议专家组，听

取申诉人的申诉和答辩。评议专家组经表决后出具评议意见，

供相关单位和部门参考。 

第十四条 一般诉求应自受理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办结，

重大及特殊诉求办理期限应自受理之日起 3 个月内办结。 

第十五条 无法按时办结的诉求，党政办作为协调单位督

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及时办理。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和反馈工作办

公室工作人员要定期跟踪，告知诉求人进展情况。 

第十六条 诉求事项办结后，由校工会做好归档工作。 

第五章 跟踪与督办 

第十七条 校工会及二级工会要及时跟踪教职工利益诉求

办理的全过程，认真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定期跟踪。 

第十八条 党政办负责督办诉求办理全过程，校工会负责

组织教代会代表进行抽查和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通过校工会网

站（微信公众号）或学校内部信息发布会通报。 

第六章 反馈与回复 

第十九条 利益诉求办结后，有关人员应及时反馈诉求人。 

第二十条 对涉及社会其它层面、其它单位或历史遗留问

题无法解决或短时期内无法解决的诉求，要向诉求人做好解释

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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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满意度调查 

第二十一条 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情况满意度调查，由二

级工会负责。调查方式可以电话回访、现场询问等方式进行。

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、满意、基本满意、不满意四个等次。调

查结果应及时记录存档，并作为对相关单位和部门年度考核的

重要内容之一。 

第八章 附  则 

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经校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报校

党委审批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由校工会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北京林业大学教职工利益诉求登记表 

2.北京林业大学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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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北京林业大学教职工利益诉求登记表 

诉求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校工会接收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诉求内容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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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编号：[      ]   号 

北京林业大学教职工利益诉求办理单 

诉求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校工会接收人：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诉求内容：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校工会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党政办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诉求人意见： 

非常满意（  ）满意（  ）基本满意（  ）不满意（  ） 

签字： 

校工会存档时间： 

备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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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 2021年 10月 25日印发 


